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向化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向化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2.25 2.25 2.23 10.00 99.11 9.91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2.25 2.25 2.23 - 99.11 -

      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，按《上海市残疾人就业
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财发〔2020〕9号）等相关文件
要求缴纳残保金，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，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。

向化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照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
》，按《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财
发〔2020〕9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按时足额缴纳残保金，推进残疾人

事业发展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成本指标
经济成本指

标
残保金缴纳标准 =1.50(%) 1.50(%) 20.00 20.00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残保金缴纳完成率 =100.00(%) 100.00(%) 15.00 15.00

质量指标 残保金缴纳达标率 =100.00(%) 100.00(%) 15.00 15.00

时效指标 残保金缴纳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
标

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 支持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及有效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总分 100.00 99.91

评分等级 优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抚恤金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向化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向化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0.00 8.89 8.89 10.00 100.00 1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0.00 8.89 8.89 - 100.00 -

      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一、项目实施效益：
根据民发[2007]64号文规定，发放单位已故人员一次性丧葬补助，以

减轻家庭经济负担，对逝者及其家属的尊重和关怀。
二、项目实施方式：

根据有关文件规定由向化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实施。
三、项目预计的产出：

计划发放1名工作人员一次性丧葬抚恤金、丧葬费。
四、项目完成时间；

计划于2024年底前完成。

向化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按照规定发放符合条件人员抚恤金，补助
发放准确，保障了人员权益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补助对象数 =1.00(人) 1.00(人) 20.00 20.00

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准确率 =100.00(%) 100.00(%) 15.00 15.00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5.00 15.00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
标

减轻家庭负担 减轻 达成指标 20.00 20.00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长效管理机制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且有效 达成指标 20.00 20.00

总分 100.00 100.00

评分等级 优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经济发展管理专项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向化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向化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4.50 14.50 12.89 10.00 88.89 8.89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4.50 14.50 12.89 - 88.89 -

      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1.项目实施效益：保障向化镇区域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的有序开展，
提高调查数据的质量，通过提供全面准确的居民收支信息，计算出全
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提供依据，为政府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持。

2.项目实施方式：由向化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负责实施。
3.项目完成时间：2024年12月底前完成。

向化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按照政策及工作计划落实年内工作，保障
向化镇区域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的有序开展，提高调查数据的质量
，通过提供全面准确的居民收支信息，计算出全镇人均可支配收入
提供依据，为政府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持。租赁房屋质量完好
，工作人员工作完成较好，通过了考核。剩余资金结转至下年使用

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租赁房屋面积数
=184.00(平方

米)
184.00(平
方米)

10.00 10.00

非编人员经费发放人数 =1.00(人) 1.00(人) 5.00 5.00

租赁向化村村老办事处房屋 =5.00(间) 5.00(间) 10.00 10.00

质量指标

租金支付准确率 =100.00(%) 100.00(%) 10.00 10.00

经费发放准确率 =100.00(%) 100.00(%) 10.00 10.00

时效指标 各项工作开展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
标

有责投诉率 =0.00(%) 0.00(%) 5.00 5.00

保障经发中心正常运转 保障 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长效管理机制健全且执行有效
健全且执行有

效
达成指标 10.00 10.00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受益人员满意度 ≥85.00(%) 95.00(%) 10.00 10.00

总分 100.00 98.89

评分等级 优

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向化镇人民政府（汇总）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向化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(%)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.50 1.15 1.15 10.00 100.00 1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.50 1.15 1.15 - 100.00 -

      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- 0.00 -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，按《上海市残疾人就业
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财发〔2020〕9号）等相关文件

要求缴纳残保金，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。
向化镇财政所严格按照1.5%标准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成本指标
经济成本指

标
残保金缴纳标准 =1.50(%) 1.50(%) 15.00 15.00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残保金缴纳完成率 =100.00(%) 100.00(%) 15.00 15.00

质量指标 残保金缴纳达标率 =100.00(%) 100.00(%) 10.00 10.00

时效指标 残保金缴纳及时率 =100.00(%) 100.00(%) 10.00 10.00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
标

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 支持 达成指标 20.00 20.00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有效 达成指标 20.00 20.00

总分 100.00 100.00

评分等级 优


